关于学习油田公司《关于几起私家车事故情况通报》

学院机动安全处于2011年7月7日转发油田公司《关于几起私家车事故情况通报》的通知，单位认真组织学习，加强安全意识。
2011年7月8日机械工程系组织本系全体教职员工在机械系办公室组织了学习，通报了这三起交通安全事故，具体情况如下：
2011年6月3日凌晨零时左右，准东采油厂一名员工酒后驾驶私家车，行驶在省道S111线46公里处，将一行人撞倒致死的重大交通事故。

2011年6月29日凌晨1：00时，供热公司一名员工驾驶一辆租用的小轿车在托里县管辖境内发生翻车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

2011年7月1日18时10分，新港公司两名员工（夫妇）驾驶一辆私家车（车上乘一家4口）从乌鲁木齐市返回克拉玛依市途中，行至省道S201线169.1公里处时，与前方缓慢同向行驶的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内3人（夫妇及女儿）当场死亡、1人（10个月大的儿子）受伤的特大交通事故。
通过学习大家都意识到应该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和培训，从《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特殊天气的风险及特殊时间（夜间）的风险等方面进行安全学习，把私家车驾驶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

建立节假日安全风险提示机制，要对计划外出长途行车的私家车驾驶人员进行安全提示，教育员工遵章守纪，确保出行交通安全。

严禁酒后驾车，员工酒后驾驶私家车按照公司的规定，年终一并纳入到HSE考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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